
学习戒律的意义 

济群法师 

   在汉传佛教地区，自禅宗于唐代盛行以来，清规几乎取代了戒律。至宋元明清，佛教

每况愈下，时至今日，清规也有名无实，形同虚设。现在的许多僧尼，既不懂清规，更不知

戒律，行为无所依从，使僧团中不如法的现象层出不穷。长此以往，将对佛法在世间的弘扬

造成极大阻碍。须知，戒律是正法久住的保障，这也是我们学习戒律的根本意义所在。 

一、戒律的名称和含义 

   戒律二字，各有独立含义。梵语尸罗，汉译为戒，又曰清凉。《大乘义章》卷一说： 

   言尸罗者，此名清凉，亦名为戒。三业炎非，焚烧行人，事等如热，戒能防息，故名清凉。

清凉之名，正翻彼也。以能防禁，故名为戒 1。” 

   以具有防非止恶功能为戒，由能远离身心热恼为清凉。梵语毗尼，汉译为律，又曰调

伏。《大乘义章》卷一说： 

   禁制之法，名之为律，律犹法也 2。 

   佛教戒律，好比世间法律，能规范行为，判定是非。《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资持记》

（以下简称《资持记》）卷一说： 

   律者，梵云毗尼，华言称律。今约戒疏，统括诸文，不出三义。初言律者，法也。从教为

名，断割轻重，开遮持犯，非法不定„„二云律者，分也，谓须商度，据量有在，若律吕之分

气也。又云教相所诠，四字斯尽，谓犯不犯，轻与重也„„然此四相，非律不分，持犯不滥，

有同气候也。三云律字安聿，聿者笔也，必审教验情，在笔投断 3。 



   此处以世间的法、律等事来解释律，说明律具有衡量是非、辨析轻重和临事判决的功

能。清净的律仪能调伏六根，调伏三业，所以律又具有调伏之意。 

   戒律通常又称为波罗提木叉，汉译别解脱，又曰处处解脱。《大乘义章》卷一说： 

   “言木叉者，此名解脱„„有其两义：一者戒行能免业非，故名解脱。二能得彼解脱之果，

故名解脱 4。 

   七众所受律仪能别别解脱身口七支恶业，由此正行得解脱果报，名为解脱。除此而外，

戒律还有许多名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以下简称《行事钞》）说： 

   尸罗言冷，无破戒热故，及三恶道热故。亦名善梦，持者常得善梦故。亦名为习，由善习

戒法故。亦名为定，若住戒者，心易得定故。亦名为池，群圣所浴故。亦名缨络，老少中年服

常好故。亦名如镜，由戒净故，无我像现故。又名威势，如来在世有威力者，是尸罗之力故 5。 

   这是根据戒律的作用和功能安立种种名相，我们也可从中了解到戒律在修学中的殊胜

功德。 

二、受戒必须学戒 

   受戒之后，首先要学戒。《资持记》说： 

   佛制比丘五夏巳前，专精律部。若达持犯，办比丘事，然后乃可学习经论 6。 

   佛陀规定比丘在受戒后的五年里，必须专心学习戒律。只有通晓僧尼行为准则，能在

僧团独立生活之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经论。《行事钞》也说： 

   诸比丘废学毗尼，便读诵修多罗、阿毗昙，世尊种种呵责，乃至由有毗尼，佛法住世等 7。 

   为什么受戒后须先学戒律呢？因为先学经论，往往会废弃戒律，所以世尊呵责这种行

为。只有通过对戒律的学习，才能懂得如何持戒，才不会违犯所受的戒法。在社会上，不懂

法律的人为法盲；而在僧团中，不懂戒律的人则是戒盲。一个人因为不懂法律而犯法，会受



到法律制裁；而一个人因为不懂戒律而犯戒，不仅会受到僧团制裁，还得承受因果报应。《四

分律比丘戒本》（以下简称《比丘戒本》）说： 

   若比丘说戒时作如是语：我今始知此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中来。余比丘知是比

丘，若二若三说戒中坐，何况多。彼比丘无知无解，若犯罪应如法治，更重增无知罪。语言：

长老，汝无利不善得，汝说戒时不用心念，不一心摄耳听法。彼无知故，波逸提 8。 

   这条戒是九十波逸提的第 73条，称“恐举先言戒”。一位比丘担心被别人举罪，声称

自己对戒律无知，以为不知者不为过，其实不然。对戒律无知，除了清算戒罪，还要加上一

重无知罪。有些出家人受戒后，不但自己不学戒持戒，对别人修学戒律也持反对态度，这是

犯戒的。《比丘戒本》说： 

   若比丘，余比丘如法谏时，作如是语：我今不学此戒，当难问余智慧持律比丘者，波逸提。

若为知为学故，应难问 9。 

   这条戒是波逸提的第 71条，为“拒劝学戒”。有些比丘不学戒律，人家劝导他，他不

但不接受，反而指责劝导者，这也是犯戒的。《比丘戒本》又说： 

   若比丘，说戒时作如是语：大德，何用说是杂碎戒为？说是戒时，令人恼愧怀疑。轻呵戒

故，波逸提 10。 

   这条戒是波逸提的第 72条，为“毁呵毗尼戒”，同样属于犯戒。 

三、戒律是僧伽判别是非的标准 

   记得在佛学院读书时，有同学来京做客，没有多余床位，就与另一同学共睡。被法师

遇见，指责说：犯戒！那同学就问：犯什么戒？结果法师也说不出所以然。可见，没有学过

戒律就无法辨别是非，更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不知道僧伽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在现实僧团中，由于人们对戒律的无知，许多事情都是不如法的。此处，略举两例说

明： 



   1．剃度问题。在目前的僧团中，有许多女众依止男众剃度出家，依戒律规范来看，这

也是不如法的。《萨婆多论》卷二说： 

   七众中，比丘、优婆塞、优婆夷三众，从佛得受。沙弥中，正有二沙弥从佛得受，一者难

提，二者耶奢。余三众，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尼，佛不受也，为止诽谤故，佛若自受三众

11。 

   可见，即使佛陀本人也不剃度女众出家。律中明文记载，尼众最初依“八敬法”出家，

后来由尼众剃度尼众。《沙弥尼戒经》中说： 

   自非菩萨阿罗汉，不可度尼 12。 

   女众可以在佛教僧团出家，但为了防止渐染，杜绝讥嫌，不允许比丘剃度沙弥尼。也

就是说，沙弥尼必须依止比丘尼出家，一方面是为了杜绝讥嫌，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染著。 

   2．受戒舍戒问题。受戒之后可以舍戒，舍戒之后还可再度受戒，这个道理很多僧尼大

概都会知道。《四分律》说： 

   若有余比丘愁忧不乐不乐净行者，听舍戒而去。若复欲于佛法修清净行者，还听出家受大

戒 13。 

   羡慕五欲之乐，不甘于梵行生活者，可以舍戒还俗，之后觉得还是出家清净自在，可

以再度出家受戒。但是，这一做法仅仅适用于男众。尼众舍戒还俗后，就永远没有成为比丘

尼的资格了。《十诵律》说：  

   若比丘尼一反戒，不复听出家受具戒 14。 

   尼众舍戒之后，不能重受具足戒。原因在于，尼众最初出家就是佛陀方便开许的。一

旦还俗，就永远失去作为比丘尼的资格。 

   在现前僧团中，不如法的例子还有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戒律的无知。所以

说，只有学戒之后，才能知道哪些事情是如法的，哪些事情是不如法的。 



四、学戒后才能成办僧伽事务 

   戒律是僧尼行为的准则，不懂戒律，行为就失去依据。一个不懂戒律的人，在僧团是

不能独立生活的，更没资格成办僧伽事务。唯有通过对戒律的学习，才能如法如律地成办僧

事，服务大众。 

   1．化导信徒。僧尼除了自修自学，还应担当弘扬佛法的重任。弘法不外乎两大内容：

一是宣讲佛法，一是传授皈戒。以授三皈来说，释迦世尊的第一个三皈弟子，耶输伽的父亲，

只是在佛前宣说“我今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便算受了三皈依。

道宣律师在《行事钞》中记载，受三皈须先忏悔，之后正受三皈、三结。《行事钞》南宋之

后便失传了，近代以来，三皈仪式都是依据明末见月律师的《三皈五戒正范》。那是比照菩

萨戒乃至具足戒的传授仪则编写，共八个项目：敷座请师、开导、请圣、忏悔、受皈、发愿、

显益劝嘱、回向，可谓隆重之至。以上三种授皈法，详略相差甚远，但各有意义。一个通达

戒律者，自然知道在哪种情形下应该选择略法，哪种情况下选择详细仪轨。 

   2．管理寺院。住持寺院的僧尼，必须懂得戒律，否则很容易错乱因果。比如对僧物的

处理，僧物有四种不同，分别是：一、常住常住，是众僧厨库寺舍众具，花果树木储畜等重

物，体通十方，不可分用；二、十方常住，如僧家供僧常食，体通十方，但仅限本处受用；

三、现前现前，如施主供养当寺僧人的衣药房具等，根据现前的人数进行分配；四、十方现

前，如五众亡人物，虽然分给大众，但人无定限。如果没学过戒律，就无法合理分配僧物。

此外，寺院主事者还要主持许多僧团事务，如说戒、结界、安居、自恣等，这些作法都各有

详细规定。只有通晓各种羯磨作法，才能如理如法地成办相应事务。 

   3、作师授戒。作师授戒是续佛慧命，但不是任何僧尼都有资格承担。《四分律？受戒

犍度》提出三个条件：一、十夏以上，要有十年的戒腊；二、知法，通达比丘、比丘尼二部

律；三、能勤教授，愿意认真负责对弟子的教诫 15。其中，知法是最关键的一条。倘若师

父不知法，自已尚需依止他人，又何以为人作师授戒呢？ 



五、戒能成就种种功德 

   戒律在个人修学过程中尤为重要。佛法一切功德的成就，都要依戒律为基础，由清净

律仪方能成就种种功德。 

   1．成就善法。戒律如大地，大地能生长万物，同样，持戒能成就种种善法。《遗教经》

说： 

   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 16。 

   没有清净的律仪，一切善法功德都不可能生起。《大智度论》说： 

   若人求大善利，当坚持戒，如惜重宝，如护身命。何以故？譬如大地一切万物有形之类，

皆依地而住。戒亦如是，戒为一切善法住处。复次，譬如无足欲行，无翅欲飞，无船欲渡，是

不可得。若无戒欲得好果，亦复如是 17。 

   世间最大的利益，莫过于修学佛法，了脱生死，成就菩提。若想成就如实善法，就要

严持净戒。《行事钞》说： 

   （戒）能生种种胜利，谓引生世、出世善 18。 

   世间、出世间善法的生起，都要以持戒为基础。 

   2．相好庄严，名闻十方。许多人都希望自已具有庄严的相貌，于是以各种饰品去装点。

其实，这些只是表面文章，无法从根本上进行改善。因为受持戒律、行为清净，才是感得庄

严相貌的正因。《萨遮尼乾子经》说： 

   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野干身，何况当得功德之身 19。 

   不能持戒的人，势必要堕落。即使丑陋下贱的野干之身无法得到，何况庄严相好之身？

《地持经》说： 

   三十二相无差别因，皆是持戒。何以故？若犯戒者，不得下贱人身，况大人相 20。 



   在印度，三十二相是公认的贵相，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相貌。只有通过持戒，才能感得

三十二相。此外，持戒还能感得良好的声誉。《大智度论》说： 

   人虽贫贱，而能持戒，胜于富贵„„持戒之香，周遍十方。持戒之人具足安乐，名声远闻，

天人敬爱 21。 

   持戒者即使没有地位财富，名声也能传播到四面八方，受到天人的尊重爱戴。 

   3．人天之因。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中，将五戒称为通往人天的护照。如果说五

戒是做人的基本准则，那么具足戒就是完善人格的有效途径。《比丘戒本》说： 

   欲得生天上，若生人间者。常当护戒足，勿令有毁损 22。 

   有清净律仪，不犯戒，将来才能保有人身或转生天界。 

   4．解脱之要。持戒能感得生天的果报，但出家人持戒并不是为了生天，而是追求解脱。

持戒又是解脱之本。《遗教经》说： 

   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 23。 

   戒定慧是佛教的三无漏学，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断烦恼，才能解脱。《涅槃经》

说： 

   菩萨闻是《涅槃经》已，知有世间不知见觉，应是菩萨所知见觉。知是事已，即自思惟：

我当云何方便修习得知见觉？复自念言：惟当深心修持净戒 24。 

   坚持净戒才能见佛性，证大涅槃。《华严经》说： 

   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 25。 

   无上菩提就是佛果，由持戒并修习定慧，才能最终成就佛果。 



六、能令正法久住 

   《四分律》中，记载了佛陀制戒的十种利益，最后一点便是令正法久住 29。事实上，

这也是制戒的根本意义所在。由于有戒律，才有清净比丘；由于有戒律，才有和谐僧团；由

于有戒律，佛教在社会上才有良好形象。所以说，戒律能令正法久住。佛陀最初制戒的因缘，

便源于此。《大集经》说： 

   尔时，十方世界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如来为如是等五滓众生制于禁戒，唯愿如来为法

久住，复制禁戒......如余佛土所制净戒 26。 

   十方世界菩萨请佛制戒，原因是为能令正法久住。要想令正法长期住世，僧尼应该严

持净戒如理如法。《十诵律》说： 

   过去佛法几时住世？佛言：随清净比丘不坏法说戒时，名法住世。又问：未来佛法几时住

世？佛言：随清净比丘不坏法说戒时，名法住世。又问：今世尊法几时住世？佛言：随清净比

丘不坏法说戒时，名法住世 27。 

   佛法住世时间的长短，正取决于戒律的弘扬情况和僧尼的持戒程度，三世佛都是如此。

《善见律》说： 

   佛语阿难，我灭度后，有五种法令法久住：一、毗尼者是汝大师；二、下至五人持律在世；

三、若有中国十人、边地五人如法受戒；四、乃至有二十人如法出罪；五、以律师持律故，佛

法住世五千年 28。 

   所以说，僧众只有以戒为师，依戒行事，佛法才能久住。《萨婆多论》说： 

   毗尼有四义，余经所无：一、戒是佛法平地，万善由之生长；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

一切（三善道）众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门；四、是佛法缨络，能庄严佛法 29。 

   佛子依戒而住，才能庄严佛法，能令正法久住世间。 



七、违戒过失 

   持戒能令正法久住，反之，违戒破戒则能使正法疾灭。没有清净律仪，僧尼就缺乏高

尚的人格；没有清净律仪，僧团就缺乏和谐的氛围；没有清净律仪，佛教就缺乏良好的形象。

如果僧众行为与戒律背道而驰，佛教必定提前毁灭。《十诵律》说： 

   像法时有五灭法：一、比丘小得心已，便谓已圣；二、白衣生天，出家人入地狱；三、有

人舍世间业，而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五、乃至罗汉亦被打骂 30。 

   有人舍弃世间事业出家修道，但出家后却不能受持戒律。此外，无戒破戒的僧人身居

高位，受人礼拜，有修有德的僧尼反受压制。如果出现这些现象，佛法还能健康发展、久住

世间吗？《四分律》说： 

   五种疾灭正法：一、有比丘不谛受诵律，喜忘文句，复教他人，文既不具，其义有阙；二、

为僧中胜人上座，一国所宗，而多不持戒，但修不善，后生仿习，放舍戒行；三、有比丘持法、

持律、持摩夷即论，而不教道俗，即便命终，令法断灭；四、有比丘难可教授，不受善言，余

善比丘舍置；五、互相骂詈，互求长短，疾灭正法 31。 

   律中所说这些现象，当今教界似乎都存在。长此以往，佛法还能住世多久，令人担忧。

而僧尼违背戒律，不依戒行事，对自已来说也是后果不堪设想。《长阿含经》说：  

   凡人犯戒，有五衰耗。何谓为五？一者，求财所愿不遂。二者，设有所得，日当衰耗。三

者，在所至处，众所不敬。四者，丑名恶声，流闻天下。五者，身坏命终，当入地狱 32。 

   破戒者不仅现世感得恶名，未来还要招感无穷的地狱果报。 

八、结 说 

   综上所述，可知学修及弘扬戒律的重要意义。因为戒律是佛陀在二千多年前制定的，

所以对许多不曾学戒的人来说，感觉似乎是过时的。事实上，这都是因为对戒律陌生而引起



的误解。戒律自翻译到中国后，经南山律师根据中土国情进行整理，许多内容至今仍是切实

可行的。也只有依戒行事，正法才能得以延续。作为现代僧伽，我们有责任继承它、弘扬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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